
２０２１年７月４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梁成栋 美编／高岳　校对／张胜利 邮箱：fzrbsqb@126.com

□ 本报记者  张冲

□ 本报通讯员 谢瑞羽

　　“再婚”没有领结婚证，“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对自己有没有

赡养义务？今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

起赡养纠纷案。

　　年近七旬的李某与前妻育有一子李某军。二十多年前，李某与前

妻离婚后与曹某“再婚”，但二人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此后，李某与曹

某共同生活并一同抚养曹某与其前夫的女儿王某。如今，李某已与曹

某分开多年，年迈的李某没有经济来源，加上体弱多病，目前居住在

养老院。李某希望李某军和王某履行赡养义务，支付其赡养费，但多

次协商无果，遂将二人诉至法院。

　　李某军表示，李某对王某抚养多年，对自己关心较少，要求他来

养老不公平。王某则认为，李某与她母亲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不是合

法夫妻，自己与其不构成继女关系，故没有赡养义务。

　　承办法官考虑到李某与王某曾共同生活十多年，虽无血缘关系，

但有感情维系。经过法官调解，李某与王某达成了调解协议，王某愿

意一次性补偿李某5万元。

　　对于李某军，法官结合民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向其释明了

相关法律规定。最终，李某军承诺会履行赡养义务，按期支付赡养费。

　　承办此案的法官表示，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

的权利。这表明，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继子女与婚生子女具有完

全相同的法律地位，且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本案中，尽管李某与曹某没有进行结婚登记，王某与李某不构成

继父女关系，王某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但李某在与曹某共同生活

期间抚养王某至成年，尽到了一定的抚养义务，王某是受益一方，应

对李某有所补偿。

共同生活拒绝赡养
法院调解补偿五万

□ 本报记者 韩宇

　　2019年10月，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徐某在得知买卖个人身份信

息开办的银行卡、密码器、手机卡可快速获利后，便以自己的个人信

息办理了多张银行卡、密码器、手机卡，出售给康某，获利4000元。

　　在尝到买卖银行卡的甜头后，2020年6月至10月期间，徐某找到

张某等3人，让他们用个人信息办理银行卡、手机卡、密码器等，并以

每套800元的价格出售给康某，徐某从中抽成100元至200元。之后康某

找到别的意向卖卡人，当康某不在本地时，徐某领着康某的意向卖卡

人到银行办理银行卡，徐某从中获利1000元。2020年11月13日，徐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某明知他人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其

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退缴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可从宽处罚。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合理，法院予以采纳。依照刑法相关

规定，判决被告人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8

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法官庭后表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

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因此，广大群众

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信息安全，绝对不能出售、转让、出租、分租和出借

或者购买银行卡、支付账户（微信、支付宝等）及电话卡，切莫因贪图

小利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买卖账户帮助犯罪
非法获利判刑罚金

社会公德不容践踏　德法兼治协同发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在司法审

判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要

使命。为充分发挥司法典型案例

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

的重要作用，日前，重庆法院发布

了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典型案例，《法治日报》记者选取

了其中4起案件，以期通过以案释

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全社会营造学法、懂法、知法、守

法的良好氛围。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法律和道德必须深度融合、相互促进，才能实

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我们国家人民群众道德意识的最

大公约数，而人民法院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

力量，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

防线。因此，人民法院在司法办案中，应当牢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核心

价值观的精神体现于每一起案件的裁判结果

中，使人民群众在司法中切实感受到法理人

情，体悟到公平正义。

　　为了更好地实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度融入司法办案全过程的目标，就要避免机械办

案的做法，既要重视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也要

重视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切实把握住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与精神实质，通过一个个

鲜活生动的案件，促进高尚情操和美好德行在全

社会的广泛传播和大力弘扬。

　　胡勇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百八十四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

民事责任。

　　第五百零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

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

院应当调查收集。

个人账户代收公款 人格混同连带担责

房价上涨拖延过户
恶意抵押有违诚信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李超

　　2017年2月，严某蓉委托重庆某房屋中介公司

出卖其名下一套房屋。2017年3月，张某琴、严某蓉

及房屋中介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约定

案涉房屋成交价为125万元。合同签订后，张某琴先

后向严某蓉支付5万元定金及房款90余万元。2017

年上半年，因房价上涨，严某蓉要求张某琴另行支

付40万元。双方协商过程中，严某蓉私下就案涉房

屋设立抵押，办理公证后即向法院申请执行。后张

某琴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严某蓉将案涉房屋过

户给自己并支付违约金。同时，原告张某琴另案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注销案涉房屋抵押

登记。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张某

琴与被告严某蓉签订的购房合同合法有效，且张某

琴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严某蓉支付大部分购房款，

严某蓉先前就该房屋设立的抵押登记已经被法院

生效判决撤销，因此被告严某蓉应当为原告张某琴

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同时，严某蓉故意在案

涉房屋上设定抵押，导致房屋延迟过户登记两年之

久，其严重不诚信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按照

合同约定向张某琴支付违约金。遂判决原告张某琴

支付剩余房款，被告严某琴交付房屋办理过户登

记，并支付张某琴违约金25万元。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法官庭后表示，诚实信用是社会公众的基本道

德规范，亦是市场主体经济往来的道德底线，更是

民法典基本原则之一。本案中，被告严某蓉在合同

生效后又大幅提高房价，协商未果后为阻止购房人

实现合同利益，恶意设立抵押并申请执行拍卖。法

院依法判决失信方履行房屋过户交付义务并承担

违约金，维护遵规守约方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对

引导社会公众诚信交往、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具有重

要意义。

紧急助人反遭起诉
见危施救无须担责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雷书彦

　　2018年某日晚，谭某甲、谭某乙的父亲谭某某与

马某、邓某相约到马某某家里打牌。当晚9点多，谭某某

突然出现手麻、脸色发青、说话困难等症状，并逐渐失

去意识。在场的孙某某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马某

某则打电话联系同一栋楼上的秦某某、刘某某帮忙。

随后，大家共同将谭某某送出。后谭某某经抢救无效

宣布死亡，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谭某甲、谭某乙

认为其父亲发病时不应移动应采取平躺等待救治，但

孙某某等6人救助方式不恰当，导致其父经抢救无

效死亡，遂起诉至法院要求6被告连带赔偿两原告

因谭某某死亡产生损失的50%即40余万元。

　　重庆市石柱县法院经审理认为，马某等6人在

谭某某出现身体不适时所采取一系列行为属于当时

情况下能够采取的适当措施，均是对死者谭某某的

救助行为，并非加害行为。马某等6被告不是专业医

护人员，难以通过谭某某的症状判断其病因，更不知

晓其病状是否可以移动。因此，各被告所采取的救助

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施救方法，不应对救助者要

求其达到专业医护人员的救治水平而认定其存在过

错。遂判决驳回原告谭某甲、谭某乙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两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见义勇为、见危施救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我国民法典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本案裁判对自愿救助行为予以肯定，既符合法

理也兼顾情理，有利于发扬乐于助人传统美德，也

有利于鼓励更多社会公众助人为乐、善意施救。

强行借车意外身亡
制止未果车主无责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张川

　　2020年1月，高某和朋友相约去重庆市垫江县

天宝寨爬山。高某驾驶摩托车到达天宝寨广场后遇

到邬某，高某遂与邬某等其他人一起爬山。

　　爬山期间，邓某甲与邬某取得联系，两人相约

在天宝寨广场碰面。邬某下山与邓某甲碰面后，邓

某甲告诉邬某称自己的摩托车被交警暂扣，但因其

没有驾驶证，希望邬某能帮其取车。后因邬某要骑

车回家，便联系高某下山。邓某甲热情地与第一次

见面的高某等人打招呼，后邓某甲发现高某的摩托

车钥匙未拔下，边说“我骑一下”，边跨上摩托车发

动驶离。高某立即喊道“不要骑”，但制止未果。随

后，高某电话联系邓某甲未果。邓某甲在路上超速

行驶，车辆与右侧路缘石发生擦碰，导致车辆失控

撞上灯杆，造成邓某甲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

事故。邓某甲的父母邓某和王某以高某未拔下摩托

车钥匙、未尽到车辆管理义务为由将高某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判决高某承担邓某甲因交通事故死亡

所产生的部分损失73866元。

　　重庆市垫江县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某所管理的

涉案车辆质量合格，且摩托车在车辆管理人视线范

围内，其未拔下摩托车钥匙的行为本身也不会给他

人造成不便或损害。高某也无法预见到邓某甲会驾

车驶离，且邓某甲驾车驶离时高某立即进行制止，亦

设法联系邓某甲保证其安全，已尽到车辆管理人的管

理义务。另外，邓某甲没有驾驶证且已被暂扣摩托车，

更应吸取教训。法院遂判决驳回邓某、王某的诉讼请

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擅

自使用他人之物造成伤害后自行承担损害后果

的案例。法院摒弃“谁伤谁有理”“谁闹谁有理”等

观念，对擅自使用他人物品行为作出否定性评

价，对鼓励和倡导社会公众遵守规则、文明出行、

友善共处具有积极意义。

为救儿子父亲溺亡
自然区域损失自担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程乃善 向菲

　　老虎口瀑布是重庆市铜梁区二坪镇狮子村的

一道自然瀑布景观，属开放性自然河流区域，无须

购买门票，但在此地停车需支付5元停车费。

　　2019年7月，周某携家人驾车至老虎口瀑布游

玩。周某之子周某甲不慎滑入河道中央的深水区，

周某奋力施救，在救出周某甲后自己却不幸溺水身

亡。事发地点位于瀑布上游，河床中央有一深水潭，

该河段流水相对平缓。镇政府在河道边间断地安置

有警示牌。周某甲及其家人认为二坪镇政府、狮子

村村委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周某的死亡负侵

权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费用110万余元。

　　重庆市铜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老虎口瀑布系

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自然区域，并非经营性景

区，停车费5元是针对车辆收取的修建停车场必要

成本费用，因而不能苛求管理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的标准和程度高于经营性公共场所。镇政府在河道

边间断地设置警示标志，已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

务。另外，周某甲自行下河戏水而误滑入深水区，其

事发时年近18周岁，理应知晓自己行为的危险性及

后果。二坪镇政府、狮子村村委会并无过错，遂判决

驳回周某甲等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周某甲等人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中，作为开放性非营利自

然景观，当地政府在河道边设置有禁止下河游泳、

戏水的警示标志，已尽合理安全保障义务。周某甲

自行下河戏水，周某作为家长未及时阻止、未尽足

够监护义务，其为营救家人导致自身溺水身亡，应

自担风险。法院裁判对规范和保障旅游观光产业的

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老胡点评

□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陶然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调解了一起合

同纠纷案件，某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使用私人

账户收取金某投资款20万元，经法官调解后，双方

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某文化公司和法定代表人李某

同意于2021年12月31日前连带返还金某投资款本金

20万元及利润5万元，逾期按月息1分支付利息。

　　　　法院查明，2019年8月，某文化公司与金某签订

《合作协议》，约定由金某投资20万元，某文化公司

提供客户源、产品采购渠道、货物配送以及后续

结账相关手续，共同接下8个项目案场营销活动

及礼品业务。合同签订后，金某按照某文化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的指示，转账20万元至李某的个

人银行账户。此后，某文化公司和李某一直以项

目未结算为由，不肯与金某结算和支付利润。为

此，金某认为，涉案款项在实际支付时打入了法

定代表人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违反了相关法

律规定，遂诉至法院，要求某文化公司和李某共

同返还投资款本金20万元及利润5万元，并承担相

关利息。

　　　　法院受理该案后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法定

代表人使用私人账户收取公司款项之责任如何认

定？法官围绕争议焦点开展调解工作。首先，从法理

上向原被告双方释明，李某使用个人账户收取投资

款20万元，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混同了公

司与个人的人格身份及资产，应适用法人人格否

认，李某与公司对该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随后，办

案法官又从情理上进行劝导，双方原系好友，金某

投资具有帮忙性质，若因此影响双方友谊得不偿

失，且不利于今后公司业务的开展和公司正常运

营。经过法官的法律释明，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进一

步明确，最终达成如上调解协议。至此，该案得到了

妥善的调处。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杨妍妍

　　近几年，无理由退房成为房地产行业新趋势，吸引了一大批购买

预售房的客户。然而，不少购房者在要求无理由退房时却遭遇了

“无限期退款”“有条件退房”等情况。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法

院就审理了一起因“无理由退房”引发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案件。

　　2019年11月，小吴和小宋与湖州某置业有限公司还签订了《浙江

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房屋总价为210余万元，当月支付首

期房价款100万元，剩余部分通过贷款支付。此前，双方还签订了《无

理由退房协议书》。2020年初，小吴和小宋因家人突发重大疾病，需要

大笔的治疗费用，故向湖州某置业有限公司提出无理由退房的申请，

但该公司却以各种理由不予退房。双方协商无果，纠纷成讼，贷款银

行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案件审理过程中，湖州某置业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并未按约定时

间完成贷款审批手续及获取贷款，故系原告违约，不具备无理由退房

前提。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无过错，依法享有合

同解除权。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也即自被告收到解除通知之

日2020年3月9日解除。

　　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小吴、小宋和湖州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

同除，湖州某置业有限公司返还小吴和小宋首付款、返还银行按揭贷

款本金，支付小吴、小宋自2020年4月1日起首付款产生的资金占用利

息损失及自2020年4月1日起产生的贷款利息。同时，判决小吴、小宋

支付银行提前还款违约金。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中，小吴、小宋和湖州某置业有限公司之间

的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11月24日，而合同中约定的提交贷款申请

材料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9日，远远早于签约日期，可见被告在制作

案涉格式合同时，已明知原告不可能于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相关手

续的办理，现以此主张原告违约不予退房，显然有悖企业诚信。

　　法官提醒，开发商既以“无理由退房”作为营销策略，并因此吸引

了购房者，就不应以“陷阱条款”对购房者的权利进行设限，有悖企业

诚信担当。当然，购房者在签订合同时也要了解相关协议条款并注意

保留证据。

购房福利竟成陷阱
依约退款并赔利息

　　　　经办法官表示，独立财产和独立责任是现代公

司制度的核心，公司的各种行为由公司依其独立的

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责任，

即债权人不能直接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但是，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使用私人账户收取公司

款项，违背了公司与股东分离原则，导致法定代表人

（股东）与公司之间资产不分、人事交叉、业务相同等

情形，使相对人对其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

义务产生混淆，公司财产丧失独立性，最终导致各方

利益失衡。具体而言，该行为具有以下法律风险：

　　一是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出于保护债权人利

益，防止公司股东、高管或控制人滥用公司独立地

位，转移公司财产逃避债务等考虑，公司法对该行为

进行强制性规定，否则将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二

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三条规

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

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公司资产，不

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二是有可能承担行政责任。公司投资和买卖货

物的经营行为是要根据相关税法规定依法缴纳相应

税款的，这是公司的法定义务。但公司所收款项没有

打到公司账户而是付款到了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

未进行纳税申报是偷税避税行为。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

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三是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最高检公安部关

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的通知第八十四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

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五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应

予立案追诉。”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对纳税人偷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该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或偷税漏税罪的构成要

件，将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本案中，李某使用个人账户收取金某的投资

款，违反了公司法相关规定，混同了公司与个人的

人格身份及资产，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应适用法

人人格否认，经法院调处，双方达成上述调解意见。

在此，法官建议规范公司的财务、会计管理，严禁法

定代表人账户代收公司款项，否则存在被追究民

事、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

私人账户代收公司款项存法律风险应慎行


